
上级文件办理流程 
 

机要科签收上级文件 
（机要文件、非机要文件） 

机要科分类、登记上级文件 

主任提出拟办意见 

机要科呈送校领导阅批 
机要科分送办理单位、 

协办单位 

机要科跟踪督办 

机要科归档上级文件 

注：本流程由党政办公室机要科负责解释，联系电话：6575744。 


